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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申报条件

1.申报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类项目的经营主体

须是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管理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情

况严重失信单位不得承担项目。

2.申报单位具有固定经营场所，运营管理和市场前景良好。

二、支持方向与建设要求

1.支持申报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改善生产设施条件、应用

先进适用技术，拓宽营销渠道，提高生产经营发展水平，提升联

农带农能力。开展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标准认证、技术

创新与推广，引用新品种、新技术，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和生物农药，采用绿色防控、精准施肥施药、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等技术。优先支持区级及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示范家

庭农场。

2.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

强化服务带动能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信息化工具提升

组织运行规范化水平，支持家庭农场使用信息化记账工具实现生

产经营独立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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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序号 镇街

（园区）

支持方向

名称
实施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总投资

（万元）

项目实施

期限

项目实

施地点

中央财政资金

补助额度

省级财政资

金补助额度

市县财政

投入资金

实施主体

自筹资金
土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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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项名称：

支持方向名称：

实施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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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地点

（明确项目实施的区域范围或地点，地点要细化到县、乡、

村。）

二、实施内容

分项描述项目主要实施内容。

（一）

（二）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 万元，其中：中央

财政补助资金 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万元，市县财政配套

资金万元，实施主体自筹资金 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数量
总投资

(入)

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

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

配套资金

实施主体

自筹资金

备注：基建和货物类项目要出具正规票据，劳务支出不超项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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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 年，时间自 年 月 起至 年 月

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

（二）

五、绩效目标

可参照 2023 年《连云港市海州区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

理办法》,重点围绕产出和效益等方面，因地制宜制定本区域(单

位)绩效目标和对应评价指标，原则上绩效目标和对应评价指标不

少于 3个。

序号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评价指标 标准值 目标值制定说明

1
举例：新建育肥猪

舍面积

800

平方米

育肥猪舍面积

建设完成率
=100%

新建 800平方米育肥猪舍

符合单位养殖生产需要，无

资金筹措和环保治理压力。

2

3

备注：1.目标值是设立的绩效目标的实现值，应尽量量化(数值加单位表示),难以

量化的按照分级分档的方式设定(如优、良、中、差等)；

2.评价指标是衡量绩效目标值实现程度的考核工具；

3.标准值是绩效目标实现情况或完成水平的预期值，是对绩效目标完成结果进行

评价的考量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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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其中明确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二）管理责任



— 7—

附件 4

项目申报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

项目名称 申报依据

项目总投资额或

执行额
万元 申请财政资金 万元

项目所在地 项目责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

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

项目无“大棚房”、无违反自然资源、环保等部门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定期内完成建设内容并申请验收，到期未完成或未按进度完成视为自动放弃。

如违背以上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

共信用信息系统。严重失信的，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项目申报责任人(签名):

单位负责人(签名)(公章):

日期：

项目申报单位所在地主管部门承诺：

该项目经审核，符合相关规定。如存在虚假，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审核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